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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2026年2月6日，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召开第76次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有关本行与东亚环球商业服务（广东）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GSC”）服务类统一交易协议签署的议案，拟与GSC签订《采

购营运集中化服务外包协议》，协议约定将本行集中采购营运工作以驻场外包形

式转移至GSC。同日，该提案进一步由本行第76次董事会会议审议批准。随后，

双方于2026年3月31日完成了有关协议的签署。 

本次关联交易是本行的正常业务，对本行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不

构成重要影响。 

上述交易为统一交易协议，按法规要求按照重大关联交易进行内部审查、报

告和信息披露。 

 

二、 关联方（交易对手）介绍 

1.关联方关系介绍 

GSC是本行股东东亚银行有限公司（简称“母行”）的全资附属机构及在内地

发展的商务服务中心，一直以来为母行及本行提供各项客户服务及资料处理工作

。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GSC

被认定为本行的关联方，本行与该公司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GSC的法定代表人为许瑞臻，注册地为广州，注册资金300万美元，为有限

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 

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

；财务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图文设计制作；软件

开发；大数据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企业管理；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

发；互联网数据服务；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数据处理服务；软件外包服务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单位后勤

管理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信息技术和流程外包服务

（不含金融信息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计算机及通讯

设备租赁；软件销售；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 

GSC目前已设立了深圳分公司、越秀分公司和上海分公司三家分支机构。 

 

三、 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本次关联交易按照合规、公平原则协商订立具体交易条款，本行与其的交易

价格按照不优于其他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 

 

四、 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在主合同项下的预估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857.2万元，占本行2026年3月31

日资本净额之比为0.04%。 

 

五、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意见以及董事会决议情况 

本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于2026年2月6日召开的第76次会议中审议通过了上

述本行与GSC服务类统一交易协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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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董事会于2026年2月6日召开的第76次会议中进一步批准了该议案。 

 

六、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依据《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等法规要求，本行全体独立董事对该笔

服务类统一交易协议的议案发表了书面独立意见。本行独立董事认为，上述交易

的有关事项已通过了相关内部审批程序；交易条件符合商业原则，且不优于本行

与其他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符合公允性和合规性要求。 

 

 

特此公告。 

 

二О二六年四月二十日 

 

 


